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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osure

B004

信息披露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部分开放式

基金增加中信万通证券为代销机构及在中信

万通证券推出定期定额申购业务的公告

根据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与中信万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

信万通证券”）签署的代销协议，自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１

日起，本公司将增加中信万通证券代理易方达稳健收

益债券型基金、易方达深证

１００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联接基金、易方达岁丰添利债券型基金和易方达

创业板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联接基金的销售业务。

特别提示：目前易方达岁丰添利债券型基金处于封闭期，暂未开通申购和赎回等业务。

同时自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１

日起， 本公司在中信万通证券推出易方达平稳增长基金、 易方达策略成长基

金、易方达

５０

指数基金、易方达积极成长基金、易方达货币市场基金

Ａ

级基金份额、易方达稳健收益债

券型基金

Ａ

级基金份额、易方达稳健收益债券型基金

Ｂ

级基金份额、易方达价值精选股票型基金、易方

达策略成长二号混合型基金、易方达价值成长混合型基金、易方达科讯股票型基金、易方达增强回报

债券型基金

Ａ

类基金份额、易方达增强回报债券型基金

Ｂ

类基金份额、易方达中小盘股票型基金、易方

达科汇灵活配置混合型基金、易方达科翔股票型基金、易方达行业领先企业股票型基金、易方达沪深

３００

指数基金、易方达深证

１００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联接基金、易方达亚洲精选股票型基金、易方达上

证中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联接基金、易方达消费行业股票型基金、易方达医疗保健行业股票型基

金、易方达安心回报债券型基金

Ａ

类基金份额、易方达安心回报债券型基金

Ｂ

类基金份额、易方达资源

行业股票型基金、易方达创业板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联接基金、易方达双债增强债券型基金

Ａ

类基

金份额、易方达双债增强债券型基金

Ｃ

类基金份额的定期定额申购业务。

定期定额申购业务是指投资者可通过基金管理人指定的销售机构提交申请， 约定每期扣款时间、

扣款金额，由指定的销售机构于每期约定扣款日在投资者指定资金账户内自动完成扣款，并提交基金

申购申请的一种长期投资方式，该业务相关规定如下：

１．

除另有公告外，定期定额申购费率与日常申购费率相同。

２．

定期定额申购每期扣款金额：上述定期定额申购适用基金的每期扣款金额分别不低于人民币

１００

元，不设金额级差。 中信万通证券可在此基础上规定自己的最低扣款金额。 中信万通证券将按照与

投资者申请时所约定的每期约定扣款日、扣款金额扣款，并在与基金日常申购业务相同的受理时间内

提交申请。 若遇非基金开放日时，扣款是否顺延以中信万通证券的具体规定为准。 具体扣款方式以中

信万通证券的相关业务规则为准。

３．

基金的注册登记人按照基金申购申请日（

Ｔ

日）的基金份额净值为基准计算申购份额，申购份

额通常将在

Ｔ＋１

工作日（易方达亚洲精选股票型基金为

Ｔ＋２

工作日）确认成功后直接计入投资者的基

金账户，投资者可自

Ｔ＋２

工作日（易方达亚洲精选股票型基金为

Ｔ＋３

工作日）起查询申购成交情况。

４．

当发生限制申购或暂停申购的情形时，除另有公告外，定期定额申购与日常申购按相同的原

则确认。

５．

定期定额申购业务的其它具体办理程序请遵循中信万通证券的有关规定。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１．

中信万通证券

注册地址：青岛市崂山区苗岭路

２９

号澳柯玛大厦

１５

层（

１５０７－１５１０

室）

办公地址：青岛市崂山区深圳路

２２２

号青岛国际金融广场

１

号楼第

２０

层

法定代表人：杨宝林

联系人：吴忠超

联系电话：

０５３２－８５０２２３２６

客户服务电话：

０５３２－９６５７７

传真：

０５３２－８５０２２６０５

网址：

ｗｗｗ．ｚｘｗｔ．ｃｏｍ．ｃｎ

中信万通证券在以下主要地区各营业网点为投资者办理开户、申购、赎回、转换和定期定额申购等

业务。

青岛、济南、淄博、烟台、滨州、临沂、济宁、潍坊、东营、聊城、德州、威海、日照、菏泽、枣庄、莱芜、泰

安、郑州、南阳、洛阳等。

２．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１－８０８８

网址：

ｗｗｗ．ｅｆｕｎｄｓ．ｃｏｍ．ｃｎ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

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于本公司旗下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各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

书。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年６月１１日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开通机构投资者网上直销业务的公告

为满足机构投资者的理财需求，方便机构投资者通过网上直销交易方式投资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所管理的开放式基金，自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１

日起，本公司向机构投资者推出网上直

销业务。

一、业务开通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１

日起。

二、适用机构投资者

依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和基金合同的约定，可以投资证券投资基金的机构投资者。

三、适用基金范围

本公司管理的开通本公司网上直销业务的开放式基金。

四、适用业务范围

基金认购、申购、赎回、转换、分红方式设置、撤单、账户查询等业务。 对于认购、申购业务，投资者

应通过网上交易系统下单，转账汇款的方式完成交易。

机构投资者通过网上直销办理上述业务时，应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与基金合同、更新的招募

说明书及相关公告的规定。

五、优惠费率

机构投资者通过本公司网上交易系统转账汇款方式申购本公司旗下非零申购费的基金，统一优惠

费率为

０．６％

，如该基金的实际申购费率低于

０．６％

，按实际申购费率收取申购费用。 具体各基金申购费

率参见该基金更新的招募说明书及相关公告。

赎回费率依照基金更新的招募说明书及相关公告中的规定执行。本公司网上交易基金的相关转换

费率详见本公司网站。

具体的网上交易费率详见本公司网站上公布的 《机构网上交易优惠费率》。 本公司可根据基金合

同、更新的招募说明书等有关规定对上述费率进行调整，并依据相关法规的要求进行公告。

六、认

／

申购起点

机构投资者通过本公司网上交易系统认

／

申购本公司旗下开放式基金， 单笔最低限额为人民币

１０００

元。

七、操作程序

１．

机构投资者应通过本公司直销中心开立交易账户并开通网上委托的交易方式：

（

１

）尚未在本公司直销中心开立交易账户的机构投资者，应按照本公司《机构网上交易操作指南》

的要求，填写、签署全套机构投资者直销中心开户资料，签订《机构网上交易服务协议》，通过本公司直

销中心开立本公司直销交易账户并同时开通网上委托的交易方式。

（

２

）已在本公司直销中心开立交易账户的机构投资者，可按照本公司《机构网上交易操作指南》的

要求，签订《机构网上交易服务协议》，通过本公司直销中心开通网上委托的交易方式。

注：上述《机构网上交易操作指南》可见本公司网站，开户表单资料及《机构网上交易服务协议》可

通过本公司网站下载。

２．

机构投资者在开通网上委托的交易方式后，可登录本公司机构版网上交易系统进行开放式基

金的交易及查询等操作。

八、重要提示

投资者办理本公告所述基金网上直销业务，须清晰了解：投资者使用本公司网上直销系统，须遵守

《机构网上交易服务协议》、《机构网上交易业务规则》、《开放式基金业务规则》等规则，并知悉基金投

资风险和网上交易风险，同时须妥善保管交易密码以防泄露。

九、本公告有关基金网上直销业务的解释权归本公司所有。

十、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详请：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ｅｆｕｎｄｓ．ｃｏｍ．ｃｎ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服中心电话：

４００８８１８０８８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服邮箱：

ｓｅｒｖｉｃｅ＠ｅｆｕｎｄｓ．ｃｏｍ．ｃｎ

十一、风险提示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

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于本公司旗下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各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 敬请投资人

注意投资风险。

投资者申请使用网上交易业务前，应认真阅读有关网上交易协议、相关规则，了解网上交易的固有

风险，投资者应慎重选择，并在使用时妥善保管好网上交易信息，特别是账号和密码。

特此公告。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年６月１１日

易方达岁丰添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分红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２０１２年６月１１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易方达岁丰添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场外

：

易方达岁丰添利债券

场内

：

易基岁丰

基金主代码

１６１１１５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９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易方达岁丰添利债券型证券投

资基金基金合同

》、《

易方达岁丰添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更新的招募

说明书

》

收益分配基准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１

日

截止收益分配基准日的相关指标

基准日基金份额净值

（

单位

：

元

） １．０５５

基准日基金可供分配利润

（

单位

：

元

）

２９，０１０，５４９．７５

截止基准日按照基金合同约定的

分红比例计算的应分配金额

（

单

位

：

元

）

２３，２０８，４３９．８０

本次分红方案

（

单位

：

元

／ １０

份基

金份额

）

０．１０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本次分红为

２０１２

年度的第

２

次分红

２．

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８

日

除息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９

日

（

场内

）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８

日

（

场外

）

现金红利发放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９

日

（

场内

）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０

日

（

场外

）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本基金全体持有人

。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

、

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规定

，

基金向投资者分配的基金收益

，

暂免征收所得税

。

３．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

１

）权益分派期间（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２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８

日）暂停本基金跨系统转托管业务。

（

２

）根据《易方达岁丰添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规定，本次收益分配方式为现金分红。

（

３

）咨询办法

①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热线：

４００８８－１８０８８

（免长途话费）。

②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ｅｆｕｎｄｓ．ｃｏｍ．ｃｎ

。

特此公告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年６月１１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９１

证券简称：恒大高新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２

江西恒大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江西恒大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７

日召开的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本次权益分派实施时间距

该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已刊载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８

日的《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

ｃｎ

）。 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８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为

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送红股

１．０

股，派

１．０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个

人、证券投资基金、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实际每

１０

股派

０．８

元；对于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外的其他

非居民企业，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同时，

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１．５

股。

分红前本公司总股本为

８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分红后总股本增至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二、 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５

日，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８

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５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

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以下简称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

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１

、本次所送（转）股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８

日直接记入股东证券账户。 在送（转）

股过程中产生的不足

１

股的部分， 按小数点后尾数由大到小排序依次向股东

派发

１

股（若尾数相同时则在尾数相同者中由系统随机排序派发），直至实际

送（转）股总数与本次送（转）股总数一致。

２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８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３

、以下

Ａ

股股份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１ ０８＊＊＊＊＊８８３

天津达晨创富股权投资基金中心

（

有限合伙

）

２ ０８＊＊＊＊＊３１３

深圳市中科招商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３ ０８＊＊＊＊＊００３

中森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４ ０８＊＊＊＊＊９０６

深圳市和泰成长创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５ ００＊＊＊＊＊２８１

朱星河

６ ００＊＊＊＊＊７３６

胡恩雪

７ ００＊＊＊＊＊８８２

胡长清

８ ０１＊＊＊＊＊０２０

朱光宇

９ ０１＊＊＊＊＊６６５

朱倍坚

１０ ００＊＊＊＊＊９４１

胡恩莉

１１ ００＊＊＊＊＊９５８

周小根

１２ ００＊＊＊＊＊１０４

彭伟宏

１３ ０１＊＊＊＊＊７３１

李建敏

１４ ０１＊＊＊＊＊３１５

邓国昌

１５ ０１＊＊＊＊＊２５２

唐明荣

五、本次所送（转）的无限售流通股的起始交易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８

日。

六、股份变动情况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

＋

，

－

）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发行

新股

送股 公积金转股

其

他

小计 数量 比例

一

、

有限售条件股

份

６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７５．００％ ０ 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９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 １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７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７５．００％

１

、

国家持股

２

、

国有法人持股

３

、

其他内资持股

６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７５．００％ ０ 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９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 １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７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７５．００％

其中

：

境内非国有

法人持股

４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５．６３％ ０ ４５０

，

０００ ６７５

，

０００ ０ １

，

１２５

，

０００ ５

，

６２５

，

０００ ５．６３％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５５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６９．３８％ ５

，

５５０

，

０００ ８

，

３２５

，

０００ ０ １３

，

８７５

，

０００ ６９

，

３７５

，

０００ ６９．３８％

４

、

外资持股

其中

：

境外法人持

股

境外自然人持股

５

、

高管股份

二

、

无限售条件股

份

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５．００％ ０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 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５．００％

１

、

人民币普通股

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５．００％ ０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 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５．００％

２

、

境内上市的外

资股

３

、

境外上市的外

资股

４

、

其他

三

、

股份总数

８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０ 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 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七、本次实施送（转）股后，按新股本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摊薄计算，

２０１１

年年

度，每股净收益为

０．５２

元。

八、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江西省南昌市高新开发区金庐北路

８８

号公司证券部

咨询联系人：邹明斌

咨询电话：

０７９１－８８１９４５７２

传真电话：

０７９１－８８１９７０２０

九、备查文件

１

、《江西恒大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江西恒大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Ｏ一二年六月八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８９

证券简称：深圳机场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４

证券代码：

１２５０８９

证券简称：深机转债

深圳市机场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分红派息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机场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分红派息方案已获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０

日召

开的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分红派息事宜公告如下：

一、利润分配方案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２９

日， 公司非公开发行购买资产的

２５０

，

５６０

，

０００

股股份在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完

成股权登记，公司总股本变更为

１

，

６９０

，

２４３

，

２００

股。

本公司

２００８

年

２

月

２２

日公告的《深圳市机场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情况暨上市公告书》约定：公司截至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交

割日前的可分配利润，由公司股东按照本次发行完成前的股权比例享有，本次

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交割日后的可分配利润， 由公司按照本次发行完成

后的股权比例共同享有。

鉴于上述情况， 经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

２０１１

年度分红

派息方案为：以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２９

日前公司的总股本（即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前的总股本）

１

，

４３９

，

６８３

，

２００

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按每

１０

股分配现金红

利

０．５６

元（含税，扣税后个人股东、投资基金、合格境外投资者实际每

１０

股派

０．

５０４

元）分配利润。向公司控股股东

－

深圳市机场（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机

场集团”）非公开发行的

２５０

，

５６０

，

０００

股股份不享有本次现金股利分配。根据公

司《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截至本次股权登记日，公司可转换债券转换

为公司股票的股份享有本次现金股利分配。对于其他非居民企业，我公司未代

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本次现金股利分配后，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交割日（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３１

日）

之前的本公司（母公司）未分配利润为

６９０

，

０３４

，

６０８．１４

元，本公司（合并）未分

配利润为

１

，

０２４

，

８５８

，

６３８．７２

元。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息日

本次分红派息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４

日，除息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５

日。

三、分红派息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４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

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 （除持有本公司非公开发行的

２５０

，

５６０

，

０００

股法人配售股份外）全体股东。

四、分红派息方法

１

、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５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２

、以下

Ａ

股股份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１ ０８＊＊＊＊＊９１５

深圳市机场

（

集团

）

有限公司

五、调整相关参数

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５

日发行了

２０

亿元可转换公司债券，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６

日公

司可转债进入转股期。 根据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中关于公司可

转债转股价格的调整办法，在本次发行之后，当公司进行分红派息时，将按下

述公式进行转股价格的调整：

派息：

Ｐ＝Ｐｏ－Ｄ

；

其中：

Ｐｏ

为初始转股价，

Ｄ

为每股派息，

Ｐ

为调整后转股价。

根据公式，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分红派息实施后，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５

日起，公司可转

债转股价格调整为

５．６０

元

／

股。

六、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深圳市宝安国际机场信息大楼

５０９

室

咨询联系人：董事会办公室

咨询电话：

０７５５－２３４５６３３１

传真电话：

０７５５－２３４５６３２７

深圳市机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六月八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８９

证券简称：深圳机场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５

证券代码：

１２５０８９

证券简称：深机转债

深圳市机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可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调整前转股价格：

５．６６

元

／

股

调整后转股价格：

５．６０

元

／

股

转股价格调整起始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５

日

根据“深机转债”募集说明书发行条款及中国证监会关于可转债发行的有

关规定，本次可转债发行后，当公司因送红股、增发新股或配股、派息等情况

（不包括因可转债转股增加的股本）使公司股份发生变化时，将按下述公式进

行转股价格的调整：

送股或转增股本：

Ｐ＝Ｐｏ／

（

１＋ｎ

）；

增发新股或配股：

Ｐ＝

（

Ｐｏ＋Ａ×ｋ

）

／

（

１＋ｋ

）；

两项同时进行：

Ｐ＝

（

Ｐｏ＋Ａ×ｋ

）

／

（

１＋ｎ＋ｋ

）；

派息：

Ｐ＝Ｐｏ－Ｄ

；

上述三项同时进行：

Ｐ＝

（

Ｐｏ－Ｄ＋Ａ×ｋ

）

／

（

１＋ｎ＋ｋ

）。

其中：

Ｐｏ

为初始转股价，

ｎ

为送股率，

ｋ

为增发新股或配股率，

Ａ

为增发新股

价或配股价，

Ｄ

为每股派息，

Ｐ

为调整后转股价。

当转股价格调整日为本可转债持有人转股申请日或之后， 转换股票登记

日之前，则该持有人的转股申请按公司调整后的转股价格执行。

由于公司在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４

日（股权登记日）实施

２０１１

年度分红派息方案，根

据上述规定，“深机转债”的初始转股价格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５

日起由原来的每股

人民币

５．６６

元调整为每股人民币

５．６０

元， 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５

日

起生效。

特此公告。

深圳市机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六月八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１５５８

股票简称：华锐风电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２０

� �债券代码：

１２２１１５

、

１２２１１６

债券简称：

１１

华锐

０１

、

１１

华锐

０２

华锐风电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届董事会临时会议决议暨对外投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华锐风电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锐风电”或“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７

日以通讯方式召

开第一届董事会临时会议。 会议通知及议案等文件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４

日以传真和专人送达方式送达各位

董事，本次会议应参会董事

９

名，实际参会董事

９

名，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

会议以记名投票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并形成决议如下：

审议通过公司关于作为投资者参与华电福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Ｈ

股发行的议案。

同意公司通过在境外设立的控股子公司为投资主体， 参与华电福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本次

Ｈ

股发

行，认购总值不超过

６

，

０００

万美元的

Ｈ

股股份。

表决结果：

９

票赞成，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一、对外投资概述

华电福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华电福新能源”）拟于近期首次公开发行

Ｈ

股股份并在香港联交

所上市。

华电福新能源隶属于中国华电集团公司，是中国优质的清洁能源公司，拥有多元化发电资产组合，

包括水电、风电以及其它清洁能源项目。 公司与华电福新能源及其下属企业有着长期的良好合作关系。

华电福新能源本次首次公开发行

Ｈ

股， 为公司与华电福新能源开展多方面深层次合作提供了很好的机

会。

基于上述因素，公司拟通过在境外设立的控股子公司作为投资主体，参与华电福新能源本次

Ｈ

股发

行，认购总值不超过

６

，

０００

万美元的股份。

根据华锐风电《公司章程》及《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规定，本项投资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本项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被投资单位基本情况

１．

单位名称：华电福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２．

注册地址：福州市鼓楼区五四路

１１１

号宜发大厦

２５

层

３．

注册资本：人民币陆拾亿元

４．

经营范围：电力生产，销售；电力建设；电力技术、管理咨询，电力资源综合利用，环保及其它高新技

术开发。

三、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公司将通过在境外设立的控股子公司认购华电福新能源在香港首次公开发行的

Ｈ

股股份，认购总值

不超过

６

，

０００

万美元，认购价格为华电福新能源首次公开发行

Ｈ

股股份时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

特此公告。

华锐风电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６月８日

中银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收益支付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２０１２年６月１１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中银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中银货币

基金主代码

１６３８０２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０５

年

６

月

７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中银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

中银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

书

》

及

《

中银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生效公告

》

收益集中支付并自动结转为基金份额

的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１

日

收益累计期间 自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１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１

日止

注：

１

、投资者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１

日申请申购、转换转入的基金份额不享有

６

月

１１

日的收益，申请赎回、转换转出的基金份额享有

６

月

１１

日的收益；

２

、本基金投资者的累计收益将于每月

１０

日集中支付并按

１．００

元的份额面

值自动结转为基金份额。 若该日为非工作日，则顺延至下一工作日；

３

、 本基金分

Ａ

级和

Ｂ

级份额，

Ａ

级份额的基金代码为

１６３８０２

，

Ｂ

级份额的基

金代码为

１６３８２０

。

２．

与收益支付相关的其他信息

累计收益计算公式

投资者累计收益

＝∑

投资者日收益

（

即投资者日收益逐日累加

）；

投资者日收益

＝

投资者当日持有的基金份额

／ １００００＊

当日每万

份基金单位收益

（

保留到分

，

即保留两位小数后去尾

）

收益结转的基金份额可赎回起始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３

日

收益支付对象

收益支付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基

金全体持有人

。

收益支付办法

本基金收益支付方式默认为收益再投资方式

，

投资者收益结转

的基金份额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２

日直接计入其基金账户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３

日起可通过相应的销售机构及其网点查询

。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

、

国家税务总局

《

关于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有关税收

问题的通知

》（

财税字

［２００２］１２８

号

），

对投资者

（

包括个人和机构

投资者

）

从基金分配中取得的收入

，

暂不征收个人所得税和企业

所得税

。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基金本次收益支付免收分红手续费和再投资手续费

。

３．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１

、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ｂｏｃｉｍ．ｃｏｍ

；

２

、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５５６６

，

０２１－３８８３４７８８

；

３

、本基金代销机构：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招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夏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中银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泰君安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平安证

券有限责任公司、华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广发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证

券（浙江）有限责任公司、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万通证券有限责任公

司、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元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天相投资顾问有限公司、华宝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

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都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天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等。

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年６月１１日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增加富国高新技术

产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代理销售机构的公告

根据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与湘财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华安证券有限责

任公司、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署的销售代理协议，自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１

日起，上

述代销机构开始代理销售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富国高新技术产业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即日起， 投资者可通过上述代销机构办理富国高新技术产业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的开户、认购业务。

投资者也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情况：

（

１

）湘财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湖南省长沙市黄兴中路

６３

号中山国际大厦

１２

楼

办公地址：湖南省长沙市黄兴中路

６３

号中山国际大厦

１２

楼

法定代表人：林俊波

联系电话：（

０２１

）

６８６３４５１８

传真：（

０２１

）

６８８６５６８０

联系人：钟康莺

客服热线：

４００－８８８－１５５１

公司网站：

ｗｗｗ．ｘｃｓｃ．ｃｏｍ

（

２

）华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安徽省合肥市长江中路

３５７

号

办公地址：安徽省合肥市南二环

９５９

号 财智中心

Ｂ１

座 三楼

０３２７

法定代表人：李工

联系电话：（

０５５１

）

５１６１６６６

传真：（

０５５１

）

５１６１６００

联系人：甘霖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６５１８

（安徽）、

４００８０９６５１８

（全国）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ｈｕａａｎｓ．ｃｏｍ．ｃｎ

（

３

）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太原市府西街

６９

号山西国际贸易中心东塔楼

办公地址：太原市府西街

６９

号山西国际贸易中心东塔楼

法定代表人：侯巍

联系电话：

０３５１－８６８６６５９

联系人：郭熠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６６６－１６１８

公司网站：

ｗｗｗ．ｉ６１８．ｃｏｍ．ｃｎ

风险提示：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 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

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敬请投资人注意投资风险。投

资者投资于上述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更新的招募说明书。

本公告的解释权归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咨询方式：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热线：

９５１０５６８６

，

４００８８８０６８８

（全国统一，均免长途话费）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ｆｕｌｌｇｏａｌ．ｃｏｍ．ｃｎ

特此公告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０一二年六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０５０

证券简称：中国联通 编号：临时

２０１２－０１８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联通集团以协议转让方

式战略增持联通红筹公司股份的公告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以及公司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

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本公司控股股东中国联合网络通信集团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联通集团

”）

通过其下属

全资子公司与

Ｔｅｌｅｆóｎｉｃａ Ｉｎｔｅｒｎａｃｉｏｎａｌ Ｓ．Ａ．Ｕ

（

以下简称

“

西班牙电信

”）

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０

日

签署了股份购买协议

（

以下简称

“

转让协议

”），

根据该转让协议

，

西班牙电信将其所持有

的中国联合网络通信

（

香港

）

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联通红筹公司

”）

１

，

０７３

，

７７７

，

１２１

股

股份

（

约占联通红筹公司当日已发行股份总数的

４．５６％

），

以每股

１０．２１

港币的价格转让给

联通集团在境外的全资子公司

（

以下简称

“

本次交易

”）。

本次交易的完成尚需得到国内相

关政府部门的批准

，

交易预计将不晚于

７

月底完成

。

西班牙电信承诺

，

自转让协议签署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

，

除本次交易涉及的股份转让外

，

其将不以任何方式直接或间接出售

、

转让或处置其在转让协议签署当日直接或间接持有

的联通红筹公司的股份

。

于本公告之日

，

联通集团通过两家境外控股子公司合计持有联通红筹公司约

７１．９７％

的已发行股份

（

包含作为国内一名股东的受托人以信托方式持有的联通红筹公司约

０．９６％

的已发行股份

）。

在本次交易完成后

，

联通集团通过两家境外控股子公司将合计持有联通

红筹公司约

７６．５２％

的已发行股份

（

包含以信托方式持有的联通红筹公司已发行股份

），

西

班牙电信将持有联通红筹公司约

５．０１％

的已发行股份

。

西班牙电信的主席

Ｃｅｓａｒｅｏ Ａｌｉｅｒｔａ

Ｉｚｕｅｌ

先生仍继续担任联通红筹公司的董事

。

联通集团通过本次交易增持联通红筹公司的股份体现了本公司控股股东对下属上市

公司未来发展的信心

。

特此公告

。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六月十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５３８

股票简称：云南白药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１８

云南白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云南白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４

日召开的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刊登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５

日的《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

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６９４

，

２６６

，

４７９

股为基数，向全

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

１．６０００００

元人民币现金。 （含税；扣税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实际每

１０

股派

１．４４００００

元；对于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外的其他非居民企业，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

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

二、股权登记日及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４

日，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５

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权益分派对象为：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４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

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

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实施办法

１

、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５

日通过股

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它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２

、以下

Ａ

股股份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 东 名 称

１ ０８＊＊＊＊＊６７４

云南白药控股有限公司

２ ０８＊＊＊＊＊３１８

云南红塔集团有限公司

３ ０８＊＊＊＊＊６６７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自有资金

４ ００＊＊＊＊＊３５１

蒋 珍

五、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云南省昆明市呈贡区云南白药街

３６８６

号本公司办公楼

咨询联系人：吴伟、赵雁

咨询电话：

０８７１－６２２６１０６

传真电话：

０８７１－６３２４１５９

特此公告

云南白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２年６月８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８３

证券简称： 西山煤电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９

山西西山煤电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山西西山煤电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７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３１５１２０

万股为基

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

２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实际每

１０

股派

１．８

元；对于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外的其他非居民企业，我公

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二、 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４

日，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５

日。

三、 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４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

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以下简称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

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 权益分派方法

１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５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２

、以下

Ａ

股股份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１ ０８＊＊＊＊＊１２５

山西焦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五、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太原市西矿街

３１８

号 咨询联系人：公司董秘支亚毅先生

咨询电话：

０３５１－６２１７２９６

传真电话：

０３５１－６１２７４３４

山西西山煤电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年６月１１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３９２

证券简称：

＊ＳＴ

天成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３１

太原理工天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事项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责任。

目前， 山西省政府对煤销集团与山西国际电力集团有限公司进行的战

略重组工作尚在决策中，相关的批复文件尚未出具。待相关事项取得省政府

批复后，公司大股东煤销集团将尽快推进公司的重组方案。 停牌期间，公司

将充分关注事项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每周跟踪发布进展公

告。 待相关事项确定后，公司将及时公告并复牌，敬请广大投资者谅解。

特此公告。

太原理工天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六月八日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华安双月鑫短期理财债券型证券投资

基金增加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与东吴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签署的销售代理协议，自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１

日起，上述机构开始代理销售华安

双月鑫短期理财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基金代码：

０４００３３

（

Ａ

类）；

０４００３４

（

Ｂ

类））。 投资者可到上述代销机构在全国的营业网点办理本

基金的认购及其他相关业务。

详情请咨询：

（

１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０５１２

）

３３３９６２８８

网址：

ｗｗｗ．ｄｗｚｑ．ｃｏｍ．ｃｎ

（

２

）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５００９９

本公司网址：

ｗｗｗ．ｈｕａａｎ．ｃｏｍ．ｃｎ

特此公告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二年六月十一日


